

附件2：
《学位法》学习计划

	序号
	学习形式
	学习层次
	参加人员
	完成时间
	学习要点

	1
	集中学习、专家培训
	学校
	全体校领导、学位评定委员会委员、其他相关人员
	2025年1月30日前
	《学位法》全部内容
《学位法》专题辅导报告

	2
	集中学习、线上线下结合学习等
	教学单位
	本单位领导班子、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全体成员、本单位全体教师
	2025年3月30日前
	《学位法》全部内容。重点学习《学位法》学位授予条件、学位授予程序、学位质量保障等方面法律规定，包含学生培养过程指导、学位论文质量把控等方面的规定。

	3
	集中学习、线上线下结合学习、班会等
	全体学生
	本单位全体本科学生
	2025年4月30日前
	《学位法》全部内容。重点学习《学位法》学位授予条件、学位授予程序、学位质量保障等方面法律规定。



